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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名「下架」與網站「封鎖」面面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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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 誦梅

智慧財產法院

dearbear0413@yahoo.com.tw

政府機關 /Government

7.媒體與內容(Media and content)

2019年3月間，「關注31條」網站因使用31t.tw域名(http://www.31t.tw)宣傳中國
大陸惠台31項措施，引發國安疑慮之爭議後，經NCC通知.tw註冊管理機構—財團
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(TWNIC)停止解析31t.tw域名。同一時期，陸委會表示影音
串流平台(OTT)並非開放陸資來台項目，北京愛奇藝公司在台代理商歐銻銻娛樂有
限公司如違反兩岸條例，「愛奇藝台灣站」將被「下架」。此外，台灣OTT業者
也常常呼籲行政機關應封鎖侵害著作權之網站。所謂「域名下架」、「網站封

鎖」究竟所指為何？以強制停止域名解析的方式，達到屏蔽網站之目的，與網路

治理有關，相關的法律及社經議題眾多，且涉及技術問題，值得深入討論，故有

本工作坊之提案。

本提案涵蓋了所有以公權力介入所為域名下架與網站封鎖（下稱強制網站屏蔽）

的各層面問題。在本提案下可討論者，至少包括以下各系列問題：

1、 強制網站屏蔽與言論自由間的關係為何？與建立開放、包容、信任之數位社
會理想有無牴觸？網站屏蔽是否為言論內容管制？又是否為言論內容之事前審

查？

2、 在惠台31項措施資訊仍可在網際網路上輕易取得之情形下（例如：
www.taiwan.cn/31t即有完整資訊可查），單單停止31t.tw域名解析的實益及必要
性何在？強制網站屏蔽措施可否擴及使用其他通用頂域或境外域名？此等擴張屏

蔽措施，在技術上及經濟上是否可行？

3、 強制網站屏蔽措施在法律上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為何？遭到強制網站屏蔽
措施之網站，經營者在公法上及私法關係各有何相應的法律救濟手段？經停止解

析之域名或封鎖之網站何時或在何種條件下，可以回歸市場使用？

本提案將採取圓桌會議方式，邀請法律、技術、產業等各領域專業人士從不同角

度提出分析與談並提出對未來作法之建議。

1.圓桌會議 (90分鐘) /Roundtable (90 min)

主持人引言5分鐘，其餘與談人各15~17分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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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婷怡  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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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社群/ Civil Society

錢大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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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企業 /Private Sector

范立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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